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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關連交易
轉讓目標公司股權

茲提及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8月16日的轉讓目標公司股權的關聯交易公告（「該公告」）。除
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有詞匯與該公告所採用者具有相同含義。

董事會現就該公告補充以下資訊：

評估基本信息

銀信資產評估有限公司（「銀信評估」）為一家於1994年11月在上海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主要從事各類資產評估、信用評估、信用管理諮詢、房地產估價、企業融資及投資、併
購盡職調查、產權交易代理等專業性服務。銀信評估經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備案並
列入從事證券服務業務資產評估機構名錄。

銀信評估採用資產基礎法對目標公司股東全部權益於2024年6月30日的市場價值進行了評
估。資產基礎法是指以被評估單位評估基準日的資產負債表為基礎，評估表內及可識別
的表外各項資產、負債價值，確定評估對象價值的方法。資產評估報告日為2024年8月15
日，即資產評估結論形成日。評估範圍為目標公司申報的2024年6月30日為評估基準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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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資產及負債，其中總資產賬面價值為人民幣14.4306百萬元，負債賬面價值為人民幣
4.6758百萬元，淨資產賬面價值為人民幣9.7548百萬元。在滿足評估假設條件下，目標公
司股東全部權益價值評估值為人民幣9.782百萬元，較賬面所有者權益評估增值人民幣
0.0272百萬元，增值率0.28%。

I. 評估方法的選擇

銀信評估根據本次評估收集資料情況，結合本次評估目的和價值類型，在持續經營
前提下，本次評估目標公司股東全部權益價值採用資產基礎法。

採用資產基礎法理由： 由於被評估單位有完備的財務資料和資產管理資料可
以利用，資產取得成本的有關數據和信息來源較廣，
因此本次評估可以採用資產基礎法。

不採用收益法理由： 根據被評估單位的經營模式、歷史經營情況、未來收
益可預測情況以及被評估單位發展趨勢等分析：1、被
評估單位收入主要依靠集團公司下達指標確定，經與
被評估單位管理人員了解，該指標為每年根據市場情
況確定，根據近4年一期被評估單位的收入情況，集團
下達業績指標波動較大，歷史收入數據無法作為未來
收益預測參考，通過評估人員訪談，被評估單位無法
合理預測未來收益，也無法提供未來合理收益預測數
據；2、在對被評估單位利潤表進行分析後，被評估單
位扣除投資性房地產租金淨收入後在2020年、2021
年、2024年的淨利潤為負，主營業務的盈利能力較
差；3、被評估單位主營業務為商貿，具體為建材貿
易，主要依靠從市場招投標取得項目，業務的來源不
穩定。綜上所述被評估單位未來收益無法合理的預
測，故本次評估不適合採用收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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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採用市場法理由： 由於國內產權交易市場同規模類似的企業產權交易案
例較少，或雖有交易案例，但無法獲取該等交易案例
的市場信息、財務信息及其他相關資料；同時資本市
場中不存在足夠數量與被評估公司相同或相似的可比
企業，故本次評估不採用市場法。

II. 資產基礎法介紹

企業價值評估中的資產基礎法，是指以被評估單位評估基准日的資產負債表為基
礎，合理評估企業表內及可識別的表外各項資產、負債價值，確定評估對象價值的
評估方法。

各項資產評估方法：

1、 貨幣資金

貨幣資金為銀行存款，銀行存款通過對銀行存款賬戶進行函證以及核對銀行對
賬單等方式進行核實。貨幣資金以核對後的賬面值確定評估值。

2、 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和預付賬款

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的評估採用函證或替代核實程序確認賬面餘額的真實
性，分析其可回收性，以賬面餘額減去評估風險損失後的差額確定評估值，賬
面計提的壞賬準備按零值評估。

預付賬款的評估採用函證或替代核實程序確認賬面餘額的真實性，以能夠收回
貨物或接受勞務的金額確定評估值。

3、 存貨

本次評估的存貨主要為原材料、低值易耗品、庫存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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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評估人員現場清查了解，企業因經營正常，原材料有專人管理。經了解，企
業的原材料庫存正常。評估人員查詢了原材料評估基准日的市場價格並與被評
估單位的賬面價格進行比較，經核實，賬面單價與基准日市場單價較為接近，
故本次評估以核實後賬面價值確認原材料評估值。

經評估人員現場清查了解，企業因經營正常，低值易耗品有專人管理。經了
解，企業的低值易耗品庫存正常。評估人員查詢了低值易耗品評估基准日的市
場價格並與被評估單位的賬面價格進行比較，經核實，賬面單價與基准日市場
單價較為接近，故本次評估以核實後賬面價值確認低值易耗品評估值。

庫存商品評估值需反映的是被評估單位在該庫存商品上實際可能獲得的經濟利
益，因此，庫存商品評估值應根據其各自可實現的出廠銷售價扣除其中不屬於
被評估單位在該庫存商品上實際可以獲得的經濟利益如銷售稅費、所得稅等金
額，並適當考慮實現資產評估目的前後被評估單位產權人在實現該庫存商品銷
售所能獲得的利潤中的貢獻與風險綜合確定。由於被評估單位的產品在現在市
場處於暢銷銷售狀態，庫存商品評估公式如下：

庫存商品評估值＝Σ[某庫存商品數量×該庫存商品不含稅銷售單價×（1－銷售費
率－銷售稅金及附加費率－銷售利潤率×所得稅率）]。

對於歷史庫存商品，由於生產年代久，無法正常銷售，且已全額計提跌價準
備，本次評估採用市場回收價值進行確定。公式具體如下：評估值＝Σ[某項歷
史庫存商品單件含稅回收報價×數量÷（1＋增值稅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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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資性房地產

被評估投資性房地產所在區域內相似房地產的租賃案例較多，且租金易於收
集，其未來收益可以合理預期並用貨幣計量，預期收益所對應的風險能夠度
量，收益期限能夠確定或者合理預期，故可以採用收益法。

評估對象處於江陽區商業中心區域，經過市場調查，目前可取得的相似商舖物
業市場交易案例少、價格差異大，無法作為可比案例，故本次不採用市場法進
行評估。

成本法在理論上是適用的，但成本法是一種積算價格，而評估對象為投資性房
地產，其價值體現在市場和預期收益上，和成本關係不大，其價值不是完全由
成本決定，因此本次評估不採用成本法評估；

綜上所述，本次評估中採用收益法對投資性房地產進行評估。

收益法評估值計算公式為：

V＝A÷(R-g）×｛1－[（1＋g）÷（1＋R)n｝

式中：

V－收益價值（元或元╱m2）；

A－未來第i年的淨收益（元或元╱m2）；

R－報酬率(%)；

g－遞增比率(%)；

n－收益年限（年）

本次評估假設房屋與土地一同到期，故不考慮房屋建築物的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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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固定資產－機器設備

本次評估對機器設備使用成本法進行評估；對使用時間過長的電子設備，採用
二手市場回收價進行評估。

成本法評估值計算公式為：

評估值＝重置全價×成新率

重置全價的確定

機器設備：重置全價＝不含稅的現行市價×（1＋運雜費、基礎費、安裝費率）

成新率的確定

機器設備：成新率＝觀察法成新率×60%＋年限法成新率×40%

6、 遞延所得稅資產

遞延所得稅資產為被評估單位應收賬款壞賬準備、其他應收款壞賬準備、存貨
跌價準備等形成，本次以核實後的賬面值確認評估值。

各項負債評估方法：

以被評估單位實際需要承擔的負債項目及金額確定負債的評估值。

III. 評估假設

(a) 基礎性假設

1、 交易假設：假設評估對象處於交易過程中，評估師根據評估對象的交易條
件等模擬市場進行估價，評估結果是對評估對象最可能達成交易價格的估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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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開市場假設：假設評估對象及其所涉及資產是在公開市場上進行交易
的，在該市場上，買者與賣者的地位平等，彼此都有獲取足夠市場信息的
機會和時間，買賣雙方的交易行為都是在自願的、理智的、非強制條件下
進行的。

3、 企業持續經營假設：假設在評估目的經濟行為實現後，被評估單位在評估
基准日後仍將按照原來的經營目的、經營方式持續經營下去。

4、 本次評估假設投資性房地產房屋建築物經濟耐用年限與土地到期時間一
致，同時不考慮房屋建築物的殘值。

(b) 宏觀經濟環境假設

1、 國家現行的經濟政策方針無重大變化；

2、 銀行信貸利率、匯率、稅率無重大變化；

3、 被評估單位所在地區的社會經濟環境無重大變化；

4、 被評估單位所屬行業的發展態勢穩定，與被評估單位生產經營有關的現行
法律、法規、經濟政策保持穩定。

(c) 評估對象於評估基准日狀態假設

1、 除評估師所知範圍之外，假設評估對象及其所涉及資產的購置、取得或開
發過程均符合國家有關法律法規規定。

2、 除評估師所知範圍之外，假設評估對象及其所涉及資產均無附帶影響其價
值的權利瑕疵、負債和限制，假設評估對象及其所涉及資產之價款、稅
費、各種應付款項均已付清。

3、 除評估師所知範圍之外，假設評估對象及其所涉及房地設備等有形資產無
影響其持續使用的重大技術故障，該等資產中不存在對其價值有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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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害物質，該等資產所在地無危險物及其他有害環境條件對該等資產價
值產生不利影響；

(d) 限制性假設

1、 本評估報告假設由委託人提供的法律文件、技術資料、經營資料等評估相
關資料均真實可信。我們亦不承擔與評估對象涉及資產產權有關的任何法
律事宜。

2、 除非另有說明，本評估報告假設通過可見實體外表對評估範圍內有形資產
視察的現場調查結果，與其實際經濟使用壽命基本相符。本次評估未對該
等資產的技術數據、技術狀態、結構、附屬物等進行專項技術檢測。

IV. 資產基礎法評估結論

資產賬面價值人民幣14.4306百萬元，評估值人民幣14.4578百萬元，評估增值人民幣
0.0272百萬元，評估增值率0.19%；

負債賬面值人民幣4.6758百萬元，評估值人民幣4.6758百萬元，無增減值變化；

所有者權益賬面價值人民幣9.7548百萬元，評估值人民幣9.7820百萬元，評估增值人
民幣0.0272百萬元，評估增值率0.28%。

以2024年6月30日為基准日的評估匯總結果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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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項目

賬面價值 評估價值 增減值 增值率%

B C D＝C-B E＝D/B×100%

流動資產 1 4.9545 4.9939 0.0394 0.80

非流動資產 2 9.4761 9.4639 -0.0122 -0.13

投資性房地產 3 9.0596 9.0671 0.0075 0.08

固定資產 4 0.2738 0.2542 -0.0196 -7.16

遞延所得稅資產 5 0.1427 0.1427 – –

資產總計 6 14.4306 14.4578 0.0272 0.19

流動負債 7 2.0116 2.0116 – –

非流動負債 8 2.6642 2.6642 – –

負債總計 9 4.6758 4.6758 – –

淨資產（所有者權益） 10 9.7548 9.7820 0.0272 0.28

上述額外資料並不影響該公告所載的其他資料。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該公告所載的
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瀘州市興瀘水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張歧

中國瀘州市
2024年8月23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i)三名執行董事，即張歧先生、陳棋楠先生及徐光華先生；
(ii)三名非執行董事，即徐飛先生、張光惠女士及胡芬芬女士；及(iii)三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即馬樺女士、傅驥先生及梁有國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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